
調查報道

A9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鄺 民 2015年12月3日（星期四）

版權例下周二讀「激傘」煽抗爭
「癲狗」拉布提903修訂 外界憂再衝擊立會

訛傳審議「佔」徒砸立會

由於新修訂的「版權條例」草案除獲建制派議員
支持外，包括民主黨及多名公民黨、工黨等反

對派議員也表示「不會反對」，因此條例在二讀審
議後，通過的機會很大。但一向反對設置該條例的
「鍵盤戰線」（Keyboard Frontline）等網民組織，
近日在網絡社交平台（facebook）設立專頁，稱
「網絡廿三條」在修訂後的豁免內容仍不清晰，網
民「二次創作」隨時會被「檢控」，並聲言該條例
也會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因此呼籲外界參加
本月5日（周六）在旺角西洋菜街舉行的「記者
會」。

「熱狗」宣稱豁免內容不足
在激進組織「熱血公民」（「熱狗」）旗下網媒
擔任節目主持的「鍵盤戰線」發言人鄺頌晴（阿
Bi）則宣稱，修訂草案內的豁免內容不足，並要求
草案中列明「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不適用於版權法
等。
該專頁刊登後，得到多個網民組織、「傘兵」組
織及激進組織的響應，其中，曾積極參與區選的
「青年新政」、「灣仔廣義」、「北區動源」、
「西環飛躍動力」、「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等十餘
個「傘兵」組織聲言會派人參加。與此同時，「熱
血公民」、「紅磡人紅磡事」等激進組織也會派人
參與有關活動（見表）。

圖號召民眾立會外施壓
據悉，「鍵盤戰線」故意在旺角鬧市舉行「記者

會」，是想製造眾多市民關注的效果，以此反對有
關立法。而在未來一周內，一些參與活動的組織，
也會去各家大專學校張貼宣傳廣告，試圖發動更多

大學生參與，並在下周三（9日）上午立法會恢復
二讀時，號召民眾到立法會大樓外「關注」，以此
向議員施壓。

曾鈺成未決定「剪布」
其實，立法會原定於上月25日恢復對「版權條
例」草案進行二讀，但被激進組織稱為「教主」的
黃毓民為了盡可能拖延時間，再次進行「偷襲」，
早前他向立法會秘書處提交了903項「拉布式」修
訂案。由於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需時裁決，草案被迫
押後至本月9日才恢復二讀。立法會秘書處昨在回
覆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目前，曾鈺成還沒有最後
決定是否「剪布」。
資料顯示，鑑於網上侵權問題日趨嚴重，特區政
府早在2006年就提出修訂《版權條例》相關條文，
欲釐清網上侵權行為，其中包括「惡搞」或「二次
創作」的改圖、改視頻或「舊曲新詞」等行為的民
事和刑事責任，並於 2012年 6月向立法會提交
《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但一些網民及
反對派組織質疑草案將「惡搞」及「二次創作」刑
事化，是「打壓表達及創作自由」，因此將該草案
抹黑為「網絡廿三條」。當年10月，在部分反對派
議員拉布下，未能趕及休會前通過而作廢。
政府經過重新諮詢公眾後，於去年6月再次向立

法會提交增設多項豁免條款的《2014年版權（修
訂）條例草案》，只要是戲仿、滑稽、模仿、諷
刺、引用的作品均可獲得豁免，而電視及電影截
圖，用戶必須作出確認聲明，清楚標識引用來源及
相關資料。草案還新加入「傳播權」，管制所有以
電子方式傳播的分享方法，包括發表不獲豁免的
「二次創作」即屬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法案修訂工作前後持續近10年

的《2014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俗稱「網絡廿三條」）將於本月9

日（下周三）在立法會恢復二讀。據了解，雖然二讀的內容在諮詢民意及立法

會議員意見後已作了許多重要調整，並已得到大部分議員支持，但屬於激進反對派

的黃毓民仍拒絕接受，並提交了903項「拉布式」修訂案。與此同時，有網民組織正

聯合多個「傘兵」和激進反對派組織，並到多家大學校園串連鼓動，擬發動大規模抗

議行動。外界擔心，有激進組織會藉此事再號召市民衝擊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政府修訂《版權條
例》是為了在法律上明確網上侵權行為，但一些反對派
組織卻視其為「洪水猛獸」，一直阻止政府立法。去年
違法「佔中」期間的11月19日凌晨，有人於網上訛傳立
法會將於當日審議《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號召
「阻礙立法會議員上班」。數十名蒙臉示威者隨後以鐵
馬、磚頭等衝擊立法會大門，造成立法會大樓有七道玻
璃幕牆、九道玻璃門等政府物品被毀壞，維修共花費
58.7萬元。警方先後拘捕11人，其中6人被判有罪。

肘撞警胸 判守行為年半
23歲學生歐陽展鴻被控當日參與衝擊立法會，其間被

告衝擊警方防線跌倒，警員上前時遭被告以右肘頂撞胸
口。他事後被控襲警，控方同意以簽保守行為處理，但
條件是被告願公開道歉。裁判官最終准許被告以2,000元
簽保守行為18個月。
18歲的袁梓鋒被指於2014年11月19日凌晨，襲擊一

名駐守立法會外的警員，打中對方上唇一次，被裁定一

項襲警罪成，其後被判感化12個月。
《熱血時報》成員、外號「法國佬」的網媒主持人張

珈衍，被指於2014年11月19日煽動青年衝擊立法會，
撞爛立法會大樓玻璃幕牆，事後被控以刑事毀壞罪名。
今年5月，控方表示索取法律意見後，決定撤回張珈衍
的控罪，張當場獲釋。

3人刑毀 改囚3個半月
至於同案另外4名被告鄭陽（18歲）、戴志誠（24

歲）、張智邦（23歲）、石家輝（24歲），則繼續各被
檢控一項刑事毀壞罪名，另加控一項非法集會罪名，4
人承認控罪，2015年7月13日被判履行150小時社會服
務令，各被告僅需各自支付堂費500元。
對此，律政司不服判刑過輕而提出覆核刑期，在今年

8月26日，戴志誠、張智邦、石家輝被改判監禁3個半
月。至於此案中最年輕的鄭陽，裁判官在9月8日宣判
時，指他在履行社服令時表現良好，認罪顯示悔意，維
持判他社服令。

部分聲言出席周六活動團體*
主辦團體：鍵盤戰線（Keyboard Frontline）
出席團體：
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前線科技人員
熱血時報；青年新政；「學民思潮」；法政匯思；
灣仔廣義；北區動源；西環飛躍動力；
慈雲山建設力量；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美孚家．政；長沙灣社區發展力量；
沙田社區網絡；屯門社區關注組；紅磡人紅磡事
*截至昨日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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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名蒙臉示威者去年以鐵馬、磚頭等衝擊立法會大
門，造成立法會大樓「重傷」。 資料圖片


